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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999 號 委員 提案第 21228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蔡培慧、莊瑞雄等 31 人，為促使國人理解並實踐食

農教育、傳承與創新飲食文化、培養國人之健全身心及豐富

的人格，並透過食農教育將農鄉生活文化得在日常生活延續

，進而落實農業發展典範轉移、促進城鄉交流乃至實踐全民

農業等目的。鼓勵各界進行食農教育活動，建立國人食農教

育學習機制，促使國人擴展對食物營養、飲食文化、在地農

法、農耕智慧、食品安全、永續自然……等理念，並依循社

會脈動將上述理念持續提升、深化，並藉由國人健全之飲食

選擇、支持在地生產與在地消費，促進地域農產品的消費，

活絡在地經濟。爰提案擬具「食農教育法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蔡培慧  莊瑞雄   

連署人：陳其邁  陳素月  江永昌  Kolas Yotaka    

吳玉琴  劉世芳  鄭寶清  郭正亮  羅致政  

邱泰源  李昆澤  王榮璋  鄭運鵬  張廖萬堅 

林靜儀  蘇治芬  李俊俋  葉宜津  許智傑  

鍾佳濱  姚文智  余宛如  周春米  鍾孔炤  

段宜康  吳思瑤  陳曼麗  蕭美琴  林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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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法草案總說明 

食物是生命的根源、農業是生命的基礎、食農是人民健康、環境永續、農藝互惠的協力展現

。食農教育圍繞在飲食文化、鄉村發展與國民素養的緊密連結，進行相關教育活動之推廣，旨在感

念大地供給生命，領受道法自然的智慧，並且連結農事耕作、飲食文化、傳統手工藝、環境科學…

…等跨領域內涵。 

實踐食農教育涉及不同層次的環節，包含糧食與農作物的生產及其組成結構、飲食消費與農

耕的連結及其文化底蘊、烹飪技藝與飲食文化、農林漁牧與消費的循環，建構與提升現代公民食農

素養。 

首先應具備對於糧食與農作物生產過程之理解，含括台灣長遠的農耕文化、與風土和時節息

息相關的生態、自然環境與水土資源的維護；其次，飲食與農耕的互惠連結來自烹飪、食物保存與

加工、飲食文化至餐飲消費模式，每個人的生活都涉入其中，旨在促進城鄉共好、搭建國人「選擇

健全與適當飲食」的能力；最後，農業生產、食材料理及相關製程之廢棄物……等，應充分將資源

流通運用，展現農業的循環精神。食農是養育生命的起源，亦是農耕的成果，透過食農教育的施行

，建立國人關注消費倫理之食農素養，進而達到城鄉共好、提升糧食自給率及永續農業發展之終極

目的。 

食農教育的實踐模式強調「動手做」的體驗學習，包含親身參與農作物生產過程及保存、加

工與烹飪過程，及傳統農家永續運用自然資源的生活模式。依據特定對象打造之不同農事、園藝、

廚藝及農家生活體驗；在教育環境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學童設計因地制宜的食農教材教案；政府針對

不同主管機關規範推廣食農教育之相關政策，並鼓勵進行食農教育，上述內容旨在培養人與環境互

惠協力的文化、建立消費者與生產者共好、分享的循環，學習並理解在地農耕與飲食智慧。在加強

對在地傳統飲食文化之認識的同時，也學習了解針對特定對象（孕婦、嬰幼兒、發育階段、高齡人

士……等）之營養知識與飲食選擇建議。 

歸納本法之要點，分述如下： 

一、立法宗旨、推動方向、基本政策目標及適用對象。（草案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第十四條

） 

二、本法之名詞定義。（草案第四條） 

三、本法主管機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劃分。（草案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

九條） 

四、國家食農教育委員會組成方式及食農教育綱領之制定。（草案第十條） 

五、食農教育之預算來源及補助辦法。（草案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 

六、施行細則暨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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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立法宗旨） 

第一條 食物是生命的根源，農業是食物生產

的基礎，食農議題攸關人民健康、環境永續

、農林漁牧發展與農村文化價值互惠的展現

。為健全台灣農業與食物之教育、農業文化

與產業之傳承與發展，建構人民健康、農業

與環境永續之社會，運用傳統農業技藝與科

技創新研發，以建立食農教育之國民思維與

食農素養，並培育食農推廣之人才，積極推

動在地經濟、提升食品安全、縮短食物里程

、強化食物主權並維護農鄉生活文化價值，

特制定本法。 

食農教育之發展，依本法規定。其他法

律較本法更有利者，從其規定。 

本法之制定係為協助國民承載道法自然的視野

、感恩環境大地的思維、體驗台灣農法的技藝

、落實食物里程的堅持、建立食物安全的保障

、促進在地經濟的發展、展現永續台灣的行動

，並鼓勵相關機關（構）、學校、事業、農林

漁牧業……等有關食物生產、加工、流通、販

售之團體辦理食農教育之人員訓練或活動。 

（推動方向） 

第二條 本法之推動方向： 

一、建立國民對食農教育與飲食文化之理解

。 

二、國民食農素養的建構與提升。 

三、推動各年齡層、職業種類依不同需求條

件分別辦理之食農教育活動。 

四、促進機關、媒體與相關業者履行食農相

關永續發展之社會責任。 

五、辦理民間食農教育工作之補助。 

六、建立台灣農法與飲食文化相關之基礎調

查與記錄。 

明定本法之推動方向。 

（基本政策目標） 

第三條 本法基本政策目標： 

一、全體國民、各類團體、事業、政府機關

（構）及學校其食農教育之實施。 

二、建立食農教育指導原則。 

三、確保農業生產、食物與加工品之安全，

提升全體國民健康。 

四、促進在地經濟，建立生產者、消費者與

食品加工者等相關之社會連結與互惠機制

。 

五、食農教育應依據地域、族群、宗教信仰

、飲食文化及其他條件，推動有益於地方

一、食農教育的具體工作內容廣泛，應對國人

給予健康安全、體驗農耕、自主選擇……

等的食農教育。 

二、食農教育的基礎在於農林漁牧生產及相關

團體的投入，農藝耕作有其在地智慧、社

會文化與環境專業，藉由多樣的農事體驗

，有助於國人理解自然人文、飲食文化、

以及人與環境相生相息的理念。 

三、食農互惠的連結基礎在於教育，透過家庭

、學校、農事與園藝體驗，從土地到餐桌

與飲食相關的農耕與食材，建立學子、家

庭、料理者、高齡人士與醫療人員對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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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之教育推廣模式。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食農教育計

畫。 

相關資訊的理解，同時亦可促進國民健康

。 

四、食農的內涵在於社會責任，與食農相關的

食品製造、加工、流通、販賣等相關業者

應承擔社會責任促進食農教育。 

五、與農業相關之公民團體與大眾媒體應宣揚

、促進食農教育。 

六、食農的支持在於政府，相關單位及各級政

府，為促進食農教育，應遵循食農教育綱

領，政府基本政策應編列中長期計畫及相

關預算。 

（名詞定義） 

第四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農法：指農業耕作方法、農業科學、農

業技術、農業知識、農具製作工法及操作

技術、農業生態環境與研發等知識。 

二、食農：指農林漁牧生產活動，結合飲食

文化消費與生產環境及空間等各層面之過

程。 

三、食農教育：指利用農林漁牧生產活動，

結合農業經營、農家生活、農村文化與農

事體驗等，以瞭解農業與食物間關係為目

的之教育與農業文化推廣經營模式，以提

供全體國民、各類團體、事業、政府機關

（構）及學校得以從事學習之活動。 

四、食農素養：現代公民素養的環節，旨在

建立國人對於前述食農議題認識的基礎下

，選擇健全與適當飲食，進行有助於農業

、食安及社會永續發展的消費行為。 

五、飲食文化：指各族群或社群，為因應農

業生產、地域資源與自然環境等，經長年

累積、發展出有關食物製作、烹飪方式、

加工技術、飲食知識、規範、習俗、節慶

和藝文活動及相關實踐。 

六、在地經濟：一定區域內之產業特色與資

源，結合農產品、農產加工品之生產、加

工與交換等過程，有益於在地生產、在地

消費、整體經濟發展及促進就業。 

本法之農法定義係指依據台灣的地理環境、氣

候條件、歷史文化而發展的亞熱帶台灣農法。

另食農包含生產過程、農藝、廚藝、飲食與消

費等環節。食農教育係指人類是萬物的一部分

，其教育與農業文化推廣則為建立食農的哲思

、對地域的認同和歸屬、熟悉在地不同的風土

人文……等。 

（主管機關） 

第五條 本法所稱主管：在中央為農業委員會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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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第六條 本法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權責劃分如下： 

一、主管機關：農林漁牧生產環境監測、農

產品安全生產、農村在地經濟、農產品流

通、國民食農素養、農法與文化保存等相

關事項之規劃、執行及監督。 

二、衛生主管機關：農林漁牧食品之安全檢

測、全體國民健康飲食等相關事項之規劃

、執行及監督。 

三、教育主管機關：食農教育之教育課程、

資源與師資等相關事項之規劃、執行及監

督。 

四、交通主管機關：主管城鄉大眾運輸工具

、交通設施等事項之規劃、執行及監督。 

五、文化主管機關：推動飲食文化調查、記

錄、研究等無形文化資產之保存等相關事

項之規劃、執行及監督。 

六、採購法規主管機關：推動優先採購國內

生產農產與加工品之規劃及監督等事項。 

七、科技研究事務主管機關：農業輔助科技

研發、技術研究移轉與應用等相關事項之

規劃及監督等事項。 

八、其他食農教育措施：由各相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職權規劃辦理。 

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與需辦事項。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各目的事業

機關於社區、學校、機關（構）、事業及其

他法人或團體，推動食農教育相關工作。 

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具體工作。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掌理下列事項： 

一、全國性食農教育政策、法規與方案之規

劃、訂定及宣導事項。 

二、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食農教育

計畫之核定、監督及協調。 

三、中央食農教育經費分配及補助事項。 

四、對直轄市、縣（市）食農教育之獎助及

評鑑之規劃事項。 

五、食農教育相關專業人員訓練之規劃事項

。 

六、國際食農教育業務之聯繫、交流及合作

事項。 

明定本法之中央政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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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輔導及補助民間參與食農教育之推動事

項。 

八、辦理或獎勵有助於食農教育推廣之媒體

。 

九、其他全國性食農教育之策劃及督導事項

。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下列

事項： 

一、中央食農教育政策、法規及方案之執行

事項。 

二、直轄市、縣（市）食農教育政策、自治

法規與方案。 

三、直轄市、縣（市）食農教育經費分配及

補助事項。 

四、直轄市、縣（市）食農教育之獎助與評

鑑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五、直轄市、縣（市）食農教育相關專業人

員訓練之規劃及執行。 

六、直轄市、縣（市）食農教育資料統整及

執行事項。 

七、民間參與食農教育之推動及協助事項。 

八、其他直轄市、縣（市）食農教育之策劃

及督導事項。 

明定本法之地方政府職責。 

（國家食農教育委員會） 

第十條 為推動國家食農教育相關業務與政策

，行政院應設立國家食農教育委員會，置委

員十一人至十五人，由行政院院長擔任主任

委員，由政務委員或中央主管機關首長擔任

執行長，負責研擬、制定、修正國家食農教

育綱領，並由中央主管機關負責責幕僚事務

。 

前項食農教育綱領應每二年至少檢討一

次。 

前項國家食農教育委員會之組成，專家

、學者及非營利組織代表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行政院應成立國家食農教育委員會。食農教育

涉及層面廣泛，需由中央政府跨部會共同推動

，行政院應主導成立專責推動委員會，輔以一

定比例人數之食農教育專家學者以及民間團體

代表，方能得到全面性效果。 

（預算來源） 

第十一條 中央政府為均衡地方食農教育之發

展，其預算額度不得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年度

預算千分之五。 

明定食農教育預算來源。 

第十二條 中央政府應補助地方辦理食農教育 明定中央政府食農教育預算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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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事及業務經費；其補助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定

之。 

第十三條 各級政府應由專責機關或單位規劃

、推動辦理及輔導有關食農教育相關事項，

應依國家食農教育綱領，從寬編列食農教育

預算，並視實際需要合理分配之。 

明定地方各級政府食農教育預算用途。 

（適用對象） 

第十四條 食農教育之對象為全體國民、各類

團體、事業、政府機關（構）及學校。 

明定本法之適用對象為全體國民及各類機關，

食育應為國人德育、智育、體育、群育、美育

等五育理念與實踐外之第六育，以建立豐沛健

全的人格。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

依本法之原則修正、制定或廢止相關法令。 

鑑於本法涉及範圍，橫跨農業、衛生、教育、

交通、文化、科技等部會，爰明定各事業目的

主管機關應依本法規定修正、制止或廢止相關

法令。 

第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授權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後一年施行。 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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